


 
        
 

该人 ——
 (i) 属 —— 

(A) 并非通常居于香港的个人；或 
(B) 既非注册非香港公司亦非经迁册公司的、在香港以外地方成

 立或设立的法人（个人除外）；及
 (ii) 在香港没有营业地点；及

[注]

该人在香港经营贵金属及宝石业务的总日数，在任何公历年中不超过60日。

[注]：就「注册非香港公司」和「经迁册公司」的定义，请参阅《公司条例》（第 622 章）第2(1)条

[注]

可获豁免注册的非香港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指在香港从事贵金属及宝石交

易的人，前提是 ——

可获豁免注册的非香港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指在香港从事贵金属及宝石交

易的人，前提是 —— 


